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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香 港 首 个 可 持 续 发 展 策 略  

首 年 推 行 进 度 报 告 (2006 年 5 月 ) 

I. 固 体 废 物 管 理  

香 港 首 个 可 持 续 发 展 策 略  推 行 进 度  

A. 策略性目标  

(1) 就 整 个 社 会 而 言 ， 我 们 须 尽 量 减 少 制 造 废 物

和 减 少 最 终 弃 置 的 固 体 废 物 数 量 ， 并 采 取 措

施 促 进 被 弃 置 物 料 的 分 类 、 物 料 的 回 收 和 再

用，以及不可再用物料的循环再造。  

(2) 应 用 "用 者 自 付 "原 则 ， 以 减 少 须 弃 置 的 废 物

数量。  

(3) 采 纳 先 进 的 技 术 和 措 施 ， 以 处 理 须 最 终 弃 置

的废物和创造新的商机。  

我 们 将 发 表 一 份 白 皮 书 ， 就 都 市 固 体 废 物 的 管 理 事 宜

制订策略。  

 

(a) 环境保护署在 2005 年 12 月发表《都市固体废物

管 理 政 策 大 纲 》 (《 政 策 大 纲 》 )。 该 文 件 定 出 一

个 全 面 的 策 略 (见 附 录 )， 并 就 香 港 都 市 固 体 废 物

管理定出在 2005 年至 2014 年 10 年内的清晰目标

和时间表。  

(b) 《 政 策 大 纲 》 体 现 可 持 续 发 展 废 物 管 理 的 基 本 原

则 ， 以 及 “ 用 者 自 付 ” 和 “ 生 产 者 责 任 ” 原 则 ，

并 提 议 一 些 工 具 和 措 施 ， 以 创 造 经 济 方 面 的 诱

因 ， 从 而 避 免 ／ 减 少 产 生 废 物 ， 并 再 用 和 循 环 再

用废物。  

(c) 《 政 策 大 纲 》 亦 包 含 一 个 处 理 无 可 避 免 的 废 物 的

策 略 。 我 们 建 议 发 展 最 先 进 的 综 合 废 物 管 理 设

施 ， 以 焚 化 作 为 核 心 科 技 ， 以 便 废 物 在 弃 置 在 堆

填区前可作最后处理。  



译本  
 

 2 

I. 固 体 废 物 管 理  

香 港 首 个 可 持 续 发 展 策 略  推 行 进 度  

B. 指标  

我 们 将 检 讨 以 下 由 可 持 续 发 展 委 员 会 建 议 的 目

标：  

(1) 以 2003 年的水平为基数，每年减少本港产生

的都市固体废物量 1%，直到 2014 年。  

(2) 在 2009 年和 2014 年或之前，把都市固体废

物回收率分别提高至 45% 和 50%。  

(3) 在 2014 年或之前，把弃置于堆填区的都市固

体废物总量减少至 25% 以下。  

 

(a) 我 们 已 完 全 采 纳 可 持 续 发 展 委 员 会 的 建 议 目 标 ，

并已将其纳入《政策大纲》。  

(b) 《 政 策 大 纲 》 的 全 面 策 略 会 以 公 众 教 育 和 持 份 者

伙 伴 关 系 配 合 。 当 中 亦 有 立 法 措 施 ， 使 行 政 工 具

和自愿计划更具成效。  

(c) 至 今 ， 废 物 源 头 分 类 计 划 的 开 展 和 逐 步 推 行 ， 以

及 教 育 和 宣 传 工 作 的 加 强 ， 都 已 取 得 令 人 鼓 舞 的

成绩。  

 

 

C. 行动计划  

(1) 推行教育活动，以减少产生废物。  

 

 

(a) 环 境 保 护 署 和 环 境 保 护 运 动 委 员 会 将 继 续 筹 办 以

社 区 和 学 校 为 本 的 减 少 废 物 活 动 ， 以 及 通 过 大 众

传媒宣传减少废物的讯息。  

(b) 我 们 致 力 令 市 民 更 清 楚 知 道 如 何 减 少 废 物 ， 现 正

通 过 本 地 的 传 媒 ， 包 括 电 视 、 电 台 和 本 地 报 章 ，



译本  
 

 3 

I. 固 体 废 物 管 理  

香 港 首 个 可 持 续 发 展 策 略  推 行 进 度  

加 强 公 众 对 这 方 面 的 认 识 。 我 们 亦 已 制 作 以 各 种

废 物 问 题 为 题 材 的 政 府 宣 传 短 片 ， 并 通 过 印 刷 媒

介发布减少废物的讯息。  

(2) 举 办 社 区 活 动 ， 鼓 励 全 港 市 民 在 源 头 把 废 物

分类，并推行措施以方便住户参与。  

(a) 至 今 ， 我 们 已 召 集 约 280 个 屋  参 加 全 港 性 的 家

居 废 物 源 头 分 类 计 划 。 我 们 的 中 期 目 标 是 在 2010

年年底之前，召集全港 80% 人口参加，并在 2012

年之前把计划扩展到所有公共屋。  

(b) 除 了 通 过 环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金 向 物 业 管 理 公 司 提

供 资 助 ， 以 便 他 们 在 屋  设 置 废 物 分 类 箱 ， 我 们

亦会与屋宇署和消防处联系，在 2006 年第二季出

版一份指引，促进住户参与废物源头分类。  

(3) 透 过 引 入 产 品 责 任 计 划 和 环 保 税 等 财 政 措

施，加紧推行 "污者自付 "原则。  

(a) 我们计划于 2006 年向立法会提交《产品环保责任

条 例 草 案 》 ， 为 某 些 特 定 产 品 的 生 产 者 责 任 计 划

提供法律框架。  

(b) 同 时 ， 我 们 现 正 就 汽 车 轮 胎 、 塑 胶 购 物 袋 、 电 器

和 电 子 设 备 拟 订 生 产 者 责 任 计 划 ， 以 谘 询 相 关 业

界的意见。有关规例预期在 2007 年推出。  

(c) 至 今 ， 本 港 有 三 家 大 型 超 级 市 场 连 锁 店 和 一 家 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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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 美 容 和 健 康 零 售 连 锁 店 已 经 与 环 境 保 护 署 就 减

少 使 用 胶 袋 签 订 自 愿 性 质 的 协 议 ， 承 诺 在 一 年 内

减少派发 15% 的胶袋 (即约 9 000 万个胶袋 )。我

们将继续鼓励其他大型零售商签订类似的协议。  

(d) 由 34 个可充电电池和电子仪器生产商和入口商资

助的可充电电池回收计划于 2005 年 4 月展开，在

750 多个屋 (占本港人口 51%)、 140 多幢商业／

工 业 楼 宇 ， 以 及 约 160 所 学 校 设 立 了 收 集 点 ， 收

集得约 13 吨可充电电池 (相等于 32 万枚电池 )。

第一批回收电池已于 2006 年 4 月中运往南韩一个

指定的处理厂。  

(4) 制订政策，推动循环再造业的发展。  我 们 现 正 制 订 全 面 的 政 策 ， 以 支 援 循 环 再 造 业 。 具 体

而言，我们将：  

(a) 通过废物源头分类计划，改善废物收集网络。  

(b) 如 上 文 第 3 项 所 述 ， 采 用 生 产 者 责 任 计 划 ， 作 为

主要措施，以回收更多可循环再用的物料。  

(c) 继 续 租 用 合 适 的 短 期 租 约 土 地 ， 供 废 物 循 环 再 造

商专用。至今，共有 30 个 土 地 已 经 租 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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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兴 建 环 保 园 ， 为 环 保 和 循 环 再 造 业 提 供 长 远 用 地

(见下文第 (5)项行动计划的实施进度 )。  

(e) 采 取 环 保 采 购 政 策 ， 以 提 高 市 场 对 再 造 产 品 的 需

求。  

(f) 通 过 环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金 、 创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， 以

及 为 中 小 企 业 而 设 的 各 种 基 金 ， 继 续 支 持 和 鼓 励

研发新的循环再造科技。  

(g) 继 续 在 社 区 层 面 筹 办 教 育 活 动 ， 以 增 强 公 众 的 废

物回收意识。  

(5) 兴建专为环保工业而设的环保园。  (a) 环保园位于屯门第 38 区，占地 20 公顷，将会分

两 期 发 展 。 园 内 会 有 一 段 长 460 米 的 海 滨 ， 供 散

装海运之用。  

(b) 当局在 2006 年 2 月至 4 月期间就环保园的建筑工

程 招 标 ， 并 邀 请 有 意 在 园 内 设 厂 经 营 环 保 或 循 环

再造业务的人士提交意愿确认书。  

(c) 环 保 园 将 于 2006 年 年 中 开 始 兴 建 ， 以 便 租 户 于

2006 年年底前迁入第一期设施。第二期将于 2009

年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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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研究征收都市固体废物处理费。  (a) 我们计划在 2007 年向立法会提交有关都市固体废

物处理收费的法例。  

(b) 在 拟 定 都 市 固 体 废 物 处 理 收 费 计 划 的 立 法 建 议 之

前，我们会在 2006 年下半年在多个环境不同的屋

进行为期 3 个 月 的 试 验 计 划 。  

(7) 就 引 入 先 进 技 术 以 大 量 处 理 固 体 废 物 一 事 谘

询公众。  

《 政 策 大 纲 》 是 当 局 与 持 份 者 、 环 保 团 体 和 公 众 进 行

广 泛 谘 询 后 的 成 果 。 如 《 政 策 大 纲 》 所 公 布 ， 发 展 一

套 综 合 废 物 管 理 设 施 是 一 个 全 面 策 略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部

分 。 下 一 步 工 作 是 敲 定 有 关 设 施 的 规 模 和 设 计 详 情 ，

然 后 进 行 选 址 工 作 以 物 色 可 用 地 点 。 当 局 会 在 适 当 时

候，就实施综合废物管理设施计划进行进一步谘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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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策略性目标  

(1) 定 期 举 办 推 广 及 教 育 活 动 ， 向 广 大 市 民 清 楚

解 释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议 题 ， 而 这 个 议 题 必 须 与

本地及国际的可持续发展情况配合。  

(2) 制 订 长 远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能 源 政 策 ， 为 推 动 香

港 加 强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订 出 清 晰 目 标 ， 并 提

高能源效益及节约能源。  

(3) 加 强 及 持 续 节 约 能 源 ， 以 减 慢 能 源 消 耗 的 增

长趋势。  

 

为 向 市 民 推 广 可 再 生 能 源 ， 环 境 保 护 署 、 经 济 发 展 及

劳 工 局 和 机 电 工 程 署 已 采 取 多 项 措 施 ， 包 括 与 两 家 电

力 公 司 、 环 保 团 体 及 其 他 非 政 府 机 构 合 作 ， 共 同 举 办

公 众 教 育 和 宣 传 活 动 ； 推 动 在 政 府 建 筑 物 及 私 营 机 构

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； 并 与 电 力 公 司 合 作 ， 提 倡 利 用 可 再

生能源发电。有关内容在下文详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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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指标  

(1) 举 办 更 多 有 关 可 再 生 能 源 及 可 持 续 发 展 能 源

消 耗 的 公 众 教 育 计 划 ， 以 配 合 本 地 及 国 际 的

可持续发展。  

(2) 以在 2012 年或之前，利用可再生能源应付香

港 1% 至 2% 的总电力需求为目标，这个目标

将 因 应 科 技 发 展 及 其 间 出 现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考

虑因素而作定期检讨。  

(3) 制 订 计 划 以 提 高 能 源 效 益 及 节 约 能 源 ， 以 作

为可持续发展能源政策的一环。  

 

 

内容在下文详述。  

C. 行动计划  

(1) 与 电 力 公 司 和 其 他 持 份 者 合 作 ， 举 办 更 多 关

于可再生能源的教育活动。  

 

(a) 机 电 工 程 署 和 环 境 保 护 署 与 两 家 电 力 公 司 定 期 举

行会议，商讨如何推广能源效益和可再生能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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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香港电灯有限公司 (港灯 )已于 2006 年 2 月用南

丫 岛 的 800 千 瓦 示 范 风 轮 机 和 展 示 风 能 和 可 再 生

能 源 教 育 资 料 的 露 天 展 览 中 心 。 中 华 电 力 有 限 公

司 (中 电 )也 已 开 始 就 在 滘 西 洲 和 喜 灵 洲 设 置 风 轮

机 一 事 进 行 环 境 影 响 评 估 程 序 。 评 估 研 究 完 成

后 ， 中 电 会 在 其 中 一 个 地 点 设 置 具 商 业 运 作 规 模

的 示 范 风 轮 机 。 预 期 中 电 的 风 轮 机 可 在 2007／ 08

年度开始运作。  

(c) 两 家 电 力 公 司 与 教 育 统 筹 局 和 机 电 工 程 署 合 作 ，

制作了一套供中学生使用的能源效益网上教材。  

(d) 中电成立了创新能源基金，在 2005 年预留 100 万

元 ， 让 公 众 人 士 申 请 ， 用 以 推 行 与 可 再 生 能 源 或

提高能源效益和节约能源有关的计划。  

(e) 机电工程署总部的教育径于 2005 年 10 月 用，

让 学 校 和 其 他 有 兴 趣 的 团 体 认 识 关 于 可 再 生 能 源

和 能 源 效 益 的 最 新 技 术 。 教 育 径 设 有 展 览 厅 ， 展

示 互 动 展 品 ， 并 装 设 有 350 千 瓦 光 伏 设 施 和 一 千

瓦风轮机的观景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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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f) 机 电 工 程 署 于 2005 年 为 持 份 者 (包 括 地 产 发 展

商 、 房 屋 委 员 会 、 专 业 机 构 的 会 员 )举 办 了 一 系 列

技 术 论 坛 ， 并 支 持 非 政 府 机 构 举 办 多 项 教 育 和 宣

传活动。  

(g)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互 联 网 筹 备 工 作 进 展 良 好 。 这 平 台

将 成 为 香 港 的 可 再 生 能 源 资 讯 中 心 ， 为 公 众 提 供

有 用 资 讯 ， 对 打 算 在 香 港 装 置 可 再 生 能 源 系 统 的

机构尤为有用。该平台预计于 2007 年年初完成。  

(2) 在 2006 年或之前制订有关在新的政府建筑物

及 大 型 公 共 发 展 项 目 装 置 可 再 生 能 源 设 施 的

政策。  

政 府 已 发 出 有 关 《 政 府 工 程 及 装 置 采 用 能 源 效 益 及 可

再 生 能 源 科 技 》 的 通 告 。 该 通 告 提 倡 在 政 府 工 程 项 目

和 装 置 中 ， 更 多 采 用 具 能 源 效 益 的 设 备 和 可 再 生 能 源

科技，并要求工程部门定期汇报进度。  

(3) 与 电 力 公 司 合 作 ， 研 究 如 何 作 出 安 排 以 简 化

程 序 ， 让 可 再 生 能 源 供 应 商 接 驳 至 现 有 电

网 ， 以 期 2008 年 后 的 电 力 市 场 设 有 适 当 程

序 ， 同 时 亦 鼓 励 电 力 公 司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作

发电用途。  

(a) 《 小 型 可 再 生 能 源 发 电 系 统 与 电 网 接 驳 技 术 指

引》已于 2005 年 4 月公布，为发电量在 200 千瓦

或 以 下 的 可 再 生 能 源 系 统 与 电 网 接 驳 的 技 术 事 宜

提供指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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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可 再 生 能 源  

香 港 首 个 可 持 续 发 展 策 略  推 行 进 度  

 (b) 中电于 2005 年 10 月出版以《可再生能源系统与

中 电 电 网 》 为 题 的 单 张 ， 提 供 资 料 说 明 小 型 可 再

生能源系统申请连接中电电网的手续。  

 

 

 

 

 

(c) 政 府 与 两 家 电 力 公 司 签 订 的 《 管 制 计 划 协 议 》 将

于 2008 年届满。在《香港电力市场未来的发展第

二阶段谘询文件》中，我们建议推行以下措施：  

  (i) 就 可 再 生 能 源 用 户 接 驳 电 网 以 取 得 后

备 电 源 制 订 标 准 安 排 ， 并 征 求 电 力 公

司 同 意 把 有 关 安 排 扩 展 至 适 用 于 200

千 瓦 以 上 发 电 量 的 可 再 生 能 源 系 统 ，

以 及 豁 免 可 再 生 能 源 用 户 接 驳 电 网 时

需要缴交的象征式行政费用；  

  (ii)  为 可 再 生 能 源 基 建 设 施 提 供 高 于 所 有

其 他 资 产 的 投 资 回 报 率 ， 作 为 给 予 电

力公司的财政诱因；  

   (iii) 如 果 电 力 公 司 能 达 到 运 用 可 再 生 能 源

的指标，则给予“奖励”回报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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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可 再 生 能 源  

香 港 首 个 可 持 续 发 展 策 略  推 行 进 度  

   (iv)  征 求 电 力 公 司 同 意 ， 开 放 其 电 网 给 采

用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发 电 设 施 接 驳 使 用 ，

并 向 其 提 供 接 驳 及 供 电 予 电 力 公 司 电

网的安排；以及  

  (v)  落 实 可 再 生 能 源 用 户 及 发 电 设 施 的 接

驳 和 使 用 电 网 事 宜 ， 应 由 电 网 使 用 者

与 电 力 公 司 进 行 商 讨 ， 而 政 府 会 因 应

需 要 及 当 任 何 一 方 提 出 要 求 时 ， 提 供

协 助 ， 包 括 协 助 达 致 彼 此 同 意 的 电 网

收费。  

(4) 在 2007 年 或 之 前 制 订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能 源 政

策 ， 该 政 策 应 包 括 以 推 广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和

鼓励能源效益及节省能源为目标的措施。  

(a) 我 们 已 在 《 香 港 电 力 市 场 的 未 来 发 展 第 二 阶 段 谘

询 文 件 》 中 建 议 各 种 措 施 ， 以 提 倡 能 源 效 益 、 节

约 能 源 和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。 我 们 会 在 拟 备 与 电 力

公 司 签 订 的 新 《 管 制 计 划 协 议 》 时 ， 参 考 为 推 动

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、 鼓 励 提 高 能 源 效 益 和 节 约 能 源

而订下的目标，以及公众的意见。  



译本  
 

 13 

II. 可 再 生 能 源  

香 港 首 个 可 持 续 发 展 策 略  推 行 进 度  

 (b) 我 们 已 推 出 多 项 措 施 以 提 倡 能 源 效 益 和 节 约 能

源 。 举 例 来 说 ， 机 电 工 程 署 已 制 订 能 源 效 益 指

引 ， 包 括 《 成 效 为 本 建 筑 物 能 源 效 益 指 引 》 及

《 如 何 进 行 能 源 审 核 》 ， 以 推 动 在 商 用 楼 宇 节 约

能 源 。 该 署 还 推 出 了 “ 香 港 建 筑 物 能 源 效 益 注 册

计 划 ” ， 向 符 合 标 准 的 建 筑 物 发 出 证 书 ， 以 推 广

在 本 港 建 筑 物 采 取 各 种 节 约 能 源 措 施 。 我 们 亦 已

建 议 推 行 强 制 性 能 源 效 益 标 签 计 划 ， 进 一 步 方 便

消费者选择具能源效益的产品。我们已于 2005 年

就 该 建 议 计 划 谘 询 业 界 及 公 众 ， 现 正 拟 订 所 需 的

法例。  

 



译本  

 14 

III. 都 市 生 活 空 间  

香 港 首 个 可 持 续 发 展 策 略  推 行 进 度  

A. 策略性目标  

 

 

房 屋 及 规 划 地 政 局 正 与 其 下 的 部 门 和 机 构 ， 一 起 朝 

实 现 首 个 可 持 续 发 展 策 略 的 策 略 性 目 标 、 指 标 及 行 动

计划而工作。  

(1) 透 过 “ 以 人 为 本 ” 的 方 针 ， 灵 活 运 用 “ 4R”

策 略 (即 拆 卸 重 建 、 楼 宇 复 修 、 文 物 保 育 及 活

化旧区 )，加快改善市区的旧区环境。  

(a) 市 区 重 建 局 会 采 取 “ 以 人 为 本 ” 的 方 针 ， 全 力 贯

彻其市区重建计划。  

(2) 规 划 及 进 一 步 发 展 新 界 ， 其 间 考 虑 持 份 者 对

可 持 续 发 展 事 宜 的 关 注 ， 例 如 有 需 要 保 护 乡

郊 地 区 的 自 然 环 境 和 文 化 特 色 ， 亦 同 时 顾 及

香港的长远社会经济需要。  

(b) 规 划 署 会 把 这 个 策 略 性 目 标 纳 入 《 香 港 2030》 第

四阶段研究的整体规划和发展策略。  

(3) 推 广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都 市 规 划 和 设 计 措 施 ， 确

保香港成为景色迷人和安居乐业的好地方。  

(c) 规划署会继续把  2003 年 11 月公布的“城市设计

指引”应用于不同范围和发展项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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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都 市 生 活 空 间  

香 港 首 个 可 持 续 发 展 策 略  推 行 进 度  

B. 指标  

(1) 更 新 市 区 的 旧 区 ， 其 间 充 分 考 虑 经 济 效 益 ，

同 时 亦 强 调 提 供 休 憩 用 地 和 保 留 地 区 社 会 文

化特色和历史建筑物的重要性。  

 

(a) 市 区 重 建 局 会 继 续 朝  其 “ 4R” 市 区 重 建 策 略 的

目标工作。  

(2) 阐 明 在 进 一 步 发 展 新 界 时 须 考 虑 的 相 关 社

会 、 经 济 和 环 境 因 素 ， 使 持 份 者 能 在 知 悉 有

关 资 料 的 情 况 下 ， 定 期 就 各 种 发 展 方 案 的 优

劣提供意见。  

(b) 规划署计划在 2007 年年初，就《香港 2030》第四

阶 段 研 究 的 整 体 规 划 和 发 展 策 略 谘 询 公 众 。 有 关

进 一 步 发 展 新 界 所 带 来 影 响 的 报 告 ， 包 括 策 略 性

环境评估报告，将会向公众发表。  

(3) 维 持 并 定 期 检 讨 规 管 可 持 续 发 展 城 市 规 划 和

设 计 的 指 引 ， 特 别 顾 及 某 些 事 项 ， 例 如 ： 影

响 景 观 廊 或 阻 碍 气 流 的 建 筑 物 ， 以 及 有 关 工

作须配合本港的整体可持续发展策略。  

(c) 在 空 气 流 通 评 估 方 法 可 行 性 研 究 完 成 后 ， 规 划 署

修 订 了 “ 城 市 设 计 指 引 ” ， 加 入 有 助 规 划 大 型 发

展 项 目 中 改 善 空 气 流 通 设 计 的 指 引 。 该 署 计 划 在

2006 年年中公布有关修订指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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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都 市 生 活 空 间  

香 港 首 个 可 持 续 发 展 策 略  推 行 进 度  

C. 行动计划  

(1) 在 2006 年或之前，就活化及重建市区的旧区

的 指 引 谘 询 持 份 者 ， 以 备 纳 入 《 市 区 重 建 策

略》，和广为宣传。  

 

 

(a) 市区重建局自 2001 年成立以来，一直遵照《市区

重 建 局 条 例 》 ， 逐 渐 展 开 其 全 面 的 “ 4R” 市 区 重

建 计 划 。 涉 及 互 动 与 谘 询 规 划 、 物 业 收 购 、 安 置

和 收 地 的 重 建 项 目 ， 通 常 需 时 数 年 。 由 于 市 建 局

要 优 先 进 行 前 土 地 发 展 公 司 的 项 目 ， 在 新 法 律 框

架 下 的 重 建 项 目 到 最 近 才 开 始 进 行 。 此 外 ， 市 建

局 的 楼 宇 复 修 计 划 为 合 资 格 的 业 主 提 供 技 术 和 财

政 援 助 ， 以 进 行 楼 宇 维 修 。 该 计 划 由 开 始 推 行 至

今 ， 只 有 一 段 短 时 间 。 因 此 ， 我 们 认 为 应 给 予 市

区 重 建 局 更 多 时 间 累 积 足 够 运 作 经 验 ， 好 让 我 们

充 分 了 解 其 市 区 重 建 计 划 的 实 施 情 况 和 成 效 ， 并

有效地进行市区重建策略的检讨工作。  

 (b) 我 们 进 行 检 讨 时 ， 会 一 并 考 虑 提 供 休 憩 用 地 、 保

留 地 区 社 会 文 化 特 色 和 历 史 建 筑 物 的 重 要 性 。 我

们 也 会 征 询 社 会 各 界 的 意 见 ， 以 确 保 我 们 在 市 区

重 建 方 面 所 作 的 努 力 能 尽 量 切 合 社 会 大 众 的 期

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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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都 市 生 活 空 间  

香 港 首 个 可 持 续 发 展 策 略  推 行 进 度  

(2) 配 合 《 香 港 2030》 研 究 ， 清 楚 解 释 进 一 步 发

展 新 界 对 可 持 续 发 展 带 来 的 影 响 ， 以 期 在

2006 年 或 之 前 设 立 架 构 ， 以 便 透 过 谘 询 持 份

者，作出可持续发展的详细规划。  

我 们 基 于 收 到 的 意 见 、 最 新 的 发 展 形 势 ， 以 及 在 可 持

续 发 展 策 略 的 社 会 参 与 过 程 中 收 集 的 意 见 ， 检 讨 了 整

体 发 展 模 式 ， 藉 以 提 出 有 关 在 新 界 进 行 若 干 发 展 的 建

议 ， 并 评 估 该 等 发 展 对 社 会 、 经 济 及 环 境 的 影 响 。 检

讨 结 果 将 会 纳 入 正 在 为 《 香 港 2030》 第 四 阶 段 研 究 拟

定的香港 2030 整体规划及发展策略。第四阶段研究定

于 2007 年年初完成。我们计划在第四阶段研究中就整

体 规 划 及 发 展 策 略 ， 包 括 进 一 步 发 展 新 界 所 带 来 的 影

响，征询公众意见。  

(3) 继 续 落 实 及 不 时 检 讨 现 行 有 关 可 持 续 发 展 城

市设计的指引。  

“城市设计指引”在 2003 年 11 月公布后，我们已把

指 引 应 用 于 不 同 区 域 和 项 目 ， 包 括 九 龙 湾 ／ 观 塘 的 楼

宇 高 度 限 制 、 黄 竹 坑 商 业 区 、 启 德 规 划 检 讨 和 建 议 中

在 添 马 舰 兴 建 的 中 环 政 府 总 部 大 楼 和 立 法 会 大 楼 。 该

指 引 亦 应 用 于 铜 锣 湾 、 尖 沙 咀 、 中 环 、 旺 角 (较 近 期 )

的 地 区 改 善 计 划 研 究 ， 为 优 化 中 环 填 海 区 的 城 市 设 计

概 念 而 建 议 进 行 的 研 究 ， 以 及 为 重 点 发 展 土 地 拟 备 规

划 ／ 设 计 大 纲 的 工 作 。 我 们 会 把 握 每 一 个 机 会 ， 继 续

把指引应用于其他区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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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都 市 生 活 空 间  

香 港 首 个 可 持 续 发 展 策 略  推 行 进 度  

(4) 考 虑 到 可 持 续 发 展 楼 宇 设 计 特 色 的 推 广 措 施

的 成 效 ， 研 究 进 一 步 改 善 可 持 续 发 展 楼 宇 设

计指引，以期拟备改善建议，包括在 2007 年

或 之 前 评 估 在 这 方 面 设 立 强 制 性 规 定 带 来 的

影响。  

屋 宇 署 已  手 委 托 顾 问 就 可 持 续 发 展 楼 宇 设 计 进 行 研

究 ， 以 期 推 广 可 持 续 发 展 楼 宇 设 计 特 色 ， 并 拟 订 可 持

续 发 展 楼 宇 设 计 指 引 ， 目 前 正 审 议 收 到 的 投 标 书 。 顾

问 须 拟 写 改 善 建 议 ， 包 括 就 在 这 方 面 订 定 强 制 规 定 所

带 来 影 响 而 作 出 的 评 估 ， 供 政 府 考 虑 。 屋 宇 署 计 划 在

2006 年第二季展开有关研究，在 2006 年年底前向房屋

及规划地政局提交最后报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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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 

香 港 都 市 固 体 废 物 管 理 政 策 大 纲 的 具 体 措 施 和 指 标  

具体措施  指标  

全港家居废物源头分类计划  提高家居废物回收率，由 2004 年的 14% 提高至 2007 年的 20% 和 2012 年的

26%。  

在 2005、 2007、 2009 和 2010 年年底前，使参与计划的屋苑数目分别增至

180、 700、 1140 和 1360 个，以争取在 2010 年或之前香港有八成人口参与计

划。  

使参与计划的公共租住屋数目，由 2005 年的 30 个，于 2012 年或之前增至所

有公共租住屋。  

生产者责任计划  

就特定产品推行生产者责任计划  

在 2006 年向立法会提交《产品环保责任条例草案》。  

•  电器及电子设备  

•  汽车轮胎  

•  购物胶袋  

 

 

 

 

在 2007 年订立规例。  

•  包装物料  

•  饮品容器  

 

 在 2008 年订立规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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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措施  指标  

•  可充电电池   在 2009 年订立规例。  

都市固体废物处理收费  在 2007 年向立法会提交有关的条例草案。  

土地政策  按个别情况，为循环再造业提供租赁期较长的短期租约土地。  

环保园  第一期于 2006 年年底前用，第二期于 2009 年或之前用。  

环保采购  政府部门在可行范围内，采取环保采购政策。  

资助利用循环再造技术的计划  持续进行。  

禁止堆填区弃置  配合生产者责任计划和综合废物管理设施计划的推行。  

综合废物管理设施  视乎“污染者自付”原则的实施情况，在 2010 年代中期用设施。  

扩展堆填区  在 2010 年代初至中期用扩展部分。  

 


